业务事项管理流程
当委办局业务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增加或者取消、报送方法需要改变时，可以提出申请进行修改。

1、业务事项管理原则

“不能进行全环节数据报送”确认的原则：

1）涉及固定资产审批的业务确因办理环节过于复杂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业务事项；

2）已经建成的信息系统，但系统不支持全环节流程审批的业务事项；

3）市行政投诉中心同意可使用“不能进行全环节数据报送”的业务事项。

“报业务量”方法确认的原则：

1）年业务量较大，但尚未建成业务系统的业务事项可报业务量；

2）涉密、涉隐私的业务事项可报业务量；

3）市行政投诉中心同意可报业务量的业务事项可报业务量。

2、业务事项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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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委办局填写《业务事项管理记录单》，提交市行政投诉中心（电话：63809279）申请修改；

第2步：市行政投诉中心审核申请；

第3步：监察数据汇总中心管理单位根据市行政投诉中心意见修改数据；

第4步：监察数据汇总中心管理单位向委办局反馈申请处理结果。
监察业务事项管理记录单

文档编号：

	申请单位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业务事项名称

变更类别
□  已经纳入监察  □  新增       □  取消
数据报送方式

□  全环节        □  部分环节   □  报业务量

说明： 

（如果新增事项需要采用报业务量的方式或者不能进行全环节数据报送，需要说明原因） 

市行政投诉中心审核：

负责人：

日  期：

维护操作文档：

                                      维护人员确认：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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